
一周打假

小作坊流出“国际品牌”

12 月初， 深圳市公安局光明分局接到

线索称： 辖区内有个制造销售假冒国际品

牌的窝点。 接到线索后， 警方通过明察暗

访， 掌握了嫌疑人的违法犯罪行为规律，

一举抓获嫌疑人吴某权和吴某用。 本案目

前还在进一步审理中。

据了解， 吴某权与吴某用系父子关

系。 吴某权之前是做包装盒生意的， 今年

10 月， 吴某用在网上接到了一单在包装盒

和手拎袋上压印某国际品牌商标的生意。

对方称， 会将相应的商品邮寄过来， 他们

只需要负责在商品上打上某国际知名品牌

的商标后邮寄回去， 即可得到报酬。 在金

钱的诱惑下， 两人在未经任何部门的检验

检疫、 没有得到厂家授权的情况下， 找模

具厂制作了该品牌的商标模具， 用制作好

的模具， 压印了商品的包装盒和手拎袋。

在生产的过程中， 吴某权父子相互配合，

吴某权负责伪造商标， 吴某用则负责联系

客户和发放货品， 短短一个月的时间， 父

子俩就陆陆续续发出去了近 3000 套印有

假冒注册商标的货品。

经审讯， 吴某权父子对其制假、 售假

的行为供认不讳。 目前， 吴某权与吴某用

因涉嫌非法制造、 销售非法制造的注册商

标标识， 被光明警方依法刑事拘留。

光明警方表示， 销售明知是假冒注册

商标的商品， 或擅自伪造、 制造他人注册

商标标识， 销售金额数额较大情节严重

的， 将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者管

制， 并处以罚金； 销售金额数额巨大， 情

节特别严重的， 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

徒刑， 并处罚金。

主笔 话闲

打击网络侵权要下“重手”

当前， 网络侵权

方式比较隐秘， 打击

难度较大， 出现了很

多新的问题和挑战。

而将于明年实施的新

版 《著作权法》， 为依法打击网络侵权给

予了新的指引。 同时， 作为一个世界性的

问题， 国外对网络侵权也出台了针对性的

法律法规， 本期“域外之音” 介绍的就是

国外如何依法保护网络著作权， 打击网络

盗版行为。

这些年来， 网络侵权行为相当猖獗，

盗版侵权行为屡禁不止， 究其根本， 还是

违法成本较低所致。 国外为了遏制网络侵

权， 在加强数字版权保护的同时， 对违法

侵权行为实施重罚， 让人不敢轻易越雷池

一步。 美国对侵权者最高刑期为 10 年，

最高罚金可达 100 万美元； 在法国， 即使

是轻微非法下载， 都会遭到断网惩罚； 德

国除了刑罚外， 动辄上千欧元的处罚也让

网络侵权者顾忌多多……严厉的惩罚制

度， 让违法者不敢放肆而为， 从而有力地

保障了著作权人的合法利益， 这非常值得

我们借鉴。

在新版 《著作权法》 中， 增加了惩罚

性赔偿制度， 但具体如何实施， 还需要最

高法院及时出台司法解释， 以规范统一裁

判标准。 法律法规有了， 司法实践跟上

了， 相关判例出来了， 再通过法治宣传警

醒那些网络侵权者： 国家将依法保护著作

权， 无论是何种侵权行为， 都将受到法律

的严厉制裁。

金勇

讯简
漕河泾开发区

成立法治共建委员会

□记者 徐荔

本报讯 近日， 2020 年漕河泾开发区法

治论坛召开。 在论坛上，由徐汇区虹梅街道、上

海仪电（集团）有限公司、上海漕河泾新兴技术

开发区发展总公司共同发起的“漕河泾开发区

法治共建委员会”正式成立，旨在将各类法律资

源高效引入开发区甚至是引到各家公司“楼

下”，形成法治化营商环境“最后一公里”合力。

据介绍， 此次成立的“漕河泾开发区法治

共建委员会” 成员单位有徐汇区人民法院、 徐

汇区人民检察院、 徐汇区司法局、 徐汇区市场

监管局、 徐汇区人社局、 徐汇区劳动人事争议

仲裁院等政府法律保障机构， 以及市企业法律

顾问协会、 上海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 华东政

法大学政商学院、 市律师协会业务研究指导委

员会等法律专业机构， 还包括“百事通” “从

法信息” 等法律专业互联网平台， 以及漕河泾

开发区众多企业。 有望改变原有法律服务“点

散、 量大、 面广” 的局面， 通过机制建设和维

护， 形成社区法律服务的闭环结构， 力求在漕

河泾开发区营商能级的提升和新一轮发展中提

供一个足可借鉴的模板。

后疫情时代如何面对各种挑战是本届开发

区法治论坛相对集中的话题。 上海市司法局副

局长罗培新， 华东政法大学数据法律研究中心

主任高富平， 来自司法部政府法制研究中心的

许兵， 商汤科技智能产业研究院主任刘志毅等

主讲嘉宾， 从各自不同的专业背景分享当前企

业风险防控的观察视野和研究成果。

宝山区商务委

组织联合安全生产检查

□记者 金勇

本报讯 近日， 宝山区商务委联合区应急

管理局、 区市场监管局、 区消防救援支队、 相

关街镇等单位， 赴大型商业综合体、 超市、 标

准化菜市场等重点商贸领域企业进行安全检

查。

检查组详细查阅了被检查单位的安全规章

制度、 各类应急预案、 巡查记录、 隐患排查情

况记录等台账资料。 对监控室、 配电房、 消防

水泵房、 微型消防站等重点部位进行现场检查

指导， 对发现的问题和隐患要求立即改正或开

具整改单限期整改， 对限期整改的问题， 区商

务委将跟踪复查。

虹口区城管执法局

开展汽修行业专项整治

□记者 金勇

本报讯 近期， 虹口区城管执法局江湾中

队多管齐下， 对辖区内汽修单位开展专项整

治。

江湾中队组织开展专项整治 10 余次， 对

3 家存在成立机动车清洗企业未办理备案手续

的违法行为的店家责令其改正， 并依法处以罚

款。 此次检查共涉及江湾辖区内汽修单位 31

家， 其中已完成整治 23 家， 关停 2 家， 目前

6 家正在整治中。

◆记者连线荨

◆律师说法 荨

  ?海翰鸿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金玮律师分

析认为， 在商家已明确告知并承诺消费者周

女士办卡后所享受的优惠资费标准为 88 元

/ ?的情况下， 未经消费者同意， 商家任意

提价的行为已构成违约， 侵害了消费者的合

法权益。

“就消费者周女士的遭遇而言， 她可以

要求商家继续按照 88 元 / ?的标准履行合

同。” 金玮律师指出， 根据 《消费者权益保

护法》 第十六条的规定， 经营者和消费者有

约定的， 应当按照约定履行义务， 但双方的

约定不得违背法律、 法规的规定。 经营者向

消费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 应当恪守社会公

德， 诚信经营， 保障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不

得设定不公平、 不合理的交易条件， 不得强

制交易。

“所谓欺诈， 是指故意告知消费者虚假

情况或者故意隐瞒真实情况， 诱使消费者作

出错误意思表示的行为。” 金玮律师告诉记

者， 如果商家在向消费者推介会员卡时告知

虚假情况及不实资费标准、 隐瞒了后续的价

格调整规则， 诱使消费者购卡的， 则应认定

为欺诈， 消费者有权要求商家退款并作出赔

偿。

此外， 金玮律师提醒广大消费者， 在办

理预付消费卡时， 应注意核验商家的资质，

可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等途径，

对商家的信誉情况进行查询， 切勿轻信广告

和推销人员的宣传， 并建议选择信誉度高、

规模较大的商家， 降低消费风险。 同时， 在

办卡时也建议签订书面的合同， 对相关资费

标准、 服务内容、 权利与义务等予以明确约

定， 以尽可能避免纠纷的发生。

记者 金勇

投诉人： 周女士

投诉时间： 2020 年 12 ?

近年来， 会员卡成为了商家的一种有效

的促销手段， 使消费者感觉享受优惠的同

时， 也提高了消费者的回头率， 同时商家也

能通过收取预付金的形式获得更多的流动资

金。 可是如果办理会员卡之后， 商家的产

品、 服务涨价， 客户不接受， 该怎么办？

11 月 18 日， 消费者周女士在某温泉馆

购买了洗浴会员服务， 充值 3000 元办理了

会员卡， 工作人员表示办卡后洗浴的浴资是

88 元 / 次， 但是现在去消费时对方要求按

照 98 元 / 次扣款。

对于经营方无理由变更价格行为， 周女

士表示不能接受， 在与对方沟通无效后， 向

浦东新区消保委投诉， 要求商家按照原价扣

款。

买完会员卡商家涨价

“季节性调价”有点坑

  受理投诉后， 浦东新区消保委工作人员

与经营者取得联系， 经营者表示温泉馆经营

有其特殊性， 分为夏季及冬季， 因冬季属于

旺季， 会有季节性调价， 门店浴资为 158

元， 会员卡享受优惠价 98 元。 所有会员统

一收费， 无法为周女士单独优惠， 且办卡时

告知有涨价可能。 周女士则称， 办卡时工作

人员从未告知过价格区分， 但是双方也未签

订合同， 只是口头约定了浴资是 88 元 / 次。

根据双方反映的内容， 消保委工作人员认

为，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十条

规定“当事人订立合同， 有书面形式、 口头

形式和其他形式。” 事实上， 双方已经达成

一致， 形成了合同关系， 合同开始生效。 在

这种情况下， 温泉馆单方涨价， 是一种变更

合同的行为， 必须跟消费者协商一致才能变

更， 根据 《合同法》 第七十八条规定， “当

事人对合同变更的内容约定不明确的， 推定

为未变更。”

因此， 本案中， 周女士完全有理由拒绝

经营者的涨价行为。 经消保委工作人员调解

协调， 双方协商一致， 经营者给与周女士两

个处理方案供其选择： 一是退卡， 二是补偿

10 张半价优惠券， 让周女士任选其一。

服务行业的“季节性调价” 可以理解，

但是还需要通过合同明示并征得消费者的同

意， 事先不说明， 事后“自说自话” 引发的

纠纷也不在少数。

办理预付型消费卡时， 应尽量选择规模

大、 市场信誉好、 经营状态佳的企业； 不要

因为商家眼前的优惠而忽略风险， 当优惠价

过低时要慎重， 因为商家可能通过偷工减

料、 服务缩水、 中途涨价甚至关门走人等方

式来弥补损失； 在办卡时， 最好事先和商家

明确约定价格、 内容并签订纸质的合同或者

协议， 避免纠纷的产生。

（
长
按
二
维
码
可
进
入
微
信

“
法

律
服
务
”
专
属
频
道
）

社址 ： 上海市小木桥路 268 弄 1 号 (200032) 电话总机 ： 34160932 订阅热线 ： ３３６７５０００ 广告热线 ： 64177374 ?通安全周刊电话 ： 28953353 ?售价 ： 1.50 元 上报印刷

本刊主笔： 金 勇

Right-protection Weekly

维权

周刊

B1 2020 年 12 ? 29 ? 星期二

投诉实录


